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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本文以注册商标与著作权侵权责任竞合为出发点，分析了二者产生责任竞合的原
因，结合有关责任竞合以及请求权竞合的理论，对目前我国注册商标与著作权竞合侵权责
任的规制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   责任竞合；   请求权竞合；  惩罚性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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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标法》第八条规定：任何能够将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商品与他人的商品
区别开的可视性标志，包括文字、图形、字母、数字、三维标志和颜色组合，以及上述要
素的组合，均可以作为商标申请注册。 
      《著作权法》第三条规定：本法所称的作品，包括以下列形式创作的文学、艺术和自
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等作品：(一)文字作品；(二)口述作品；(三)音乐、戏剧、曲
艺、舞蹈、杂技艺术作品；(四)美术、建筑作品；(五)摄影作品；(六)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
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 (七)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地图、示意图等图形作品和模
型作品；(八)计算机软件；(九)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作品。 
作为两种性质和作用相差迥异的知识产权，商标权与著作权通常不会发生冲突，但是，由
于部分美术作品、摄影作品甚至雕塑作品都可以作为商标使用，这就导致商标权与著作权
有可能发生权利重叠和冲突。 
如果同一个商品中的商标权和著作权属于同一权利人，第三人的同一侵权行为则有可能同
时侵犯了权利人的两项权利，在这种情况下，该第三人的责任承担形式如何则正是本文研
究的重点所在。 
一、法律责任竞合与请求权竞合 
法律责任的竞合是指因某种法律事实的出现，导致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法律责任的产生，这
些法律责任之间相互冲突的现象。其特点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数个法律责任主体具有同一性； 
（二）责任主体只实施了一个行为，而不是多个行为； 
（三）该行为符合两个及其以上法律责任构成要件； 
（四）数个法律责任之间，既无吸收关系也无并存关系，相互冲突。 
法律责任竞合的原因在于法律规范的竞合，同一行为被不同法律规范所调整，从而产生数
种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竞合导致双重乃至多重请求权的存在。 
我国学者在讨论责任竞合问题时,既有用责任竞合概念的,也有用请求权竞合概念的。但是多
数学者认为，在一般情形下，责任竞合与请求权竞合具有共同的内容。认为责任竞合是从
不法行为人(债务人)角度观察而产生的概念,请求权竞合是从受害人(债权人)角度观察而产
生的概念,所以责任竞合与请求权竞合是同一问题的两个不同的方面。 
所谓请求权竞合，是指一个自然事实，符合多个法律构成要件，从而产生多个请求权，而
这些请求权的目的只有一个。请求权竞合，主要是因同一事件所产生的复数的请求权之间
的竞合。在请求权竞合的情况下，经常存在着多个，但是相互独立的请求权，他们在内容
上完全相同或者相互重叠。之所以发生竞合，是因为这些请求权的目的相同。如果目的不



同，则不构成竞合，而是可以同时存在，也有人称之为聚合。 
由于侵权行为的现实存在与具体形态是不以立法者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解决责任竞合
问题，显然不能以从法律上加以禁止为办法。责任竞合是法律无法消除的，作为一种正常
的法律现象，立法上应当对其予以承认。所以，面对责任竞合，我们并不需要考察竞合存
在的合理性，而是要决定：在责任竞合的情况下，法律应当怎样规制侵权行为人，侵权行
为人在竞合之诉中应当承担两个侵权责任还是一个？同一行为所致的两种法律责任，两种
责任之间的关系是聚合的还是竞合的？ 
二、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与侵犯著作权的民事责任 
停止侵权和赔偿损失是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的核心和关键，是权利之争的根本利益所在，而
停止侵权应是赔偿损失的前提。在诉讼中，权利人往往将物上请求、认定权利归属、停止
侵权等与债权请求——损害赔偿一并提出。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与侵犯著作权的诉讼也不
例外，但是，由于本文的前提限于侵权行为人的同一行为同时侵犯了同一权利人同时拥有
的商标权和著作权，所以，承担一个停止侵权的法律责任即可满足权利人保护自己权利不
受继续侵害的要求，无论该民事责任产生的基础是基于商标法还是著作权法。因此，本文
着力于从损害赔偿的角度来分析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与侵犯著作权的责任竞合问题。 
损害赔偿的性质历来有惩罚性与补偿性之争，目前学术界的通说认为由于民事主体的平等
地位，一方民事主体无权制裁另一方民事主体，所以损害赔偿最基本、最主要的性质是补
偿受害人的损失。 
在多数国家知识产权法当中，当同一权利主体享有多重知识产权时，针对某一特定侵权人
诉讼时，权利人只可以选择主张其多重请求权之一。而这种选择并不妨碍权利人在对另一
特定侵权人诉讼时，选择主张自己的另一权利。同时，权利人主张某一请求权而不能获得
胜诉时，权利人可以以同一客体就对方侵犯其其他知识产权提起诉讼，并进而胜诉。 
我国知识产权损害赔偿的规定也是以补偿为原则，只有在无法确定权利人的损失或者侵权
人的获利时，通过法定赔偿来对权利人的权利进行弥补。在这里法定赔偿的着眼点并不在
于对权利人的补偿，而是对于侵权行为的法律上的责难。比如说在“即发侵权”的情况
下，此时权利人的损失尚未实际发生又何来补偿一说；同样在“即发侵权”的情况下，侵
权行为人的获利也未实现。也就是说在没有损害也没有获利的情况下，权利人除可以要求
停止侵权外，仍然可以要求法定赔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坚持知识产权法定赔偿的
补偿性就无法令人信服了。就其性质而言，可以说这里的法定赔偿可视为对于侵权行为的
一种惩罚。在这里我们可以合理的得出结论，那就是在知识产权损害赔偿领域，法定赔偿
的性质为惩罚性赔偿。适用法定赔偿并不以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侵权行为人的获利为前
提。 
综合上述分析，笔者以为，在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和著作权的责任竞合中，在目前的立法
模式下和司法实践中，应当是以弥补权利人的实际损害为原则，以法定赔偿为补充。只是
法定赔偿的性质应为惩罚性而非补偿性。就侵权行为人而言，其应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
则完全取决于权利人的选择，权利人有权选择侵权行为人依何种法律承担民事责任。 
在前述一般的竞合处理原则的基础上，笔者认为，是不是可以考虑在知识产权领域引入一
些有别于传统损害赔偿原则的制度。在保护知识产权呼声日益高涨的今天，在侵犯知识产
权案件层出不穷的现在，能否突破损害赔偿中的“填平”原则，在知识产权领域确立惩罚
性的民事责任制度，应当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本文探讨的在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和
著作权的责任竞合中，能否给予权利人以更多的救济，或者说对侵权行为人课以更多的法
律责任？ 
从对侵权行为的惩罚和预防侵权行为的角度出发，权利人应当有权在行使一个请求权即获
得足额损害赔偿的情况下，仍然有权就另外一个请求权提起诉讼，从而获得法定赔偿。或
者在只能适用法定赔偿的情况下，要求侵权行为人承担两个法定数额以下的赔偿。从理论
上分析，两个法律责任的基础不同，一为《商标法》，一为《著作权法》；两个法律责任
的目的也不同，一为对损害的补偿，一为对侵权行为的惩罚。二者并不发生冲突。而对侵
权行为人课以双重法律责任也有利于保护知识产权，制止侵权行为。 
(本文作者：青岛农业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教师)        
责任编辑  宁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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